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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津贴长期成为摆设，

与法律法规滞后、宣传不到位、

监督检查不到位均有关系。山

东 君 诚 仁 和 律 师 事 务 所 副 主

任、律师韩光玲认为，让高温津

贴落地，更需要劳动者提升维

权能力。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高温补

贴，也不好意思、不敢去维权，这

是现状。从我们接受的维权案

件中就能看出，基本上没有和高

温补贴相关的维权案例。有关

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活动，强调

劳动保护的重要性，让劳动者增

强法律维权意识。对于高温津

贴不落实或者折扣落实的现象，

劳动者要勇于维权，莫当‘沉默的

羔羊’。”韩光玲说。

此外，要完善法治保障，从

立法监管上提高企业违法违规

成本，既要避免罚款低于开支，更

要警醒企业在劳动权益方面不

敢越雷池半步。同时，也建议劳

动保障部门加强对企业劳动用

工方面的监管，把用人单位拒付

高温津贴的行为对标欠薪维权、

劳动关系维权，从监管处罚上大

幅提高违法成本，倒逼用人单位

主动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作为

自身法定义务。

您的高温补贴到账了吗？
记者调查：高温津贴发放呈“冷热不均”现象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武霈

盛夏来临，高温持续，依然有

不少行业的劳动者顶着烈日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采访了解到，高温天气下，劳

动者的权益保护也面临“烤验”，

不同行业和单位高温津贴发放呈

现“冷热不均”现象，有的户外劳

动者从未领到高温津贴。

高温补贴发放参差不齐

“高温补贴？没有，我们是

按单计费的，干的多领的多，没

有这种补贴。”7月 15日中午，菏

泽火车站附近，外卖骑手小高正

在一家饭店接单，他的上衣早已

湿透，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滚

落。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从

没领过高温补贴，天气炎热时单

位会发一些冷饮或者绿豆汤。

在市和平路某小区快递代

收点，快递员李先生正在整理

即将投放的快递。“我们是按送

快件的数量来发工资，没有额

外收入，高温补贴没领过。”李

先生说。

不仅一些外卖骑手、快递员

没领过高温补贴，建筑领域、汽

修领域也有不少劳动者表示没

有相关补贴。在市长江路附近

一建筑工地，记者随机采访了两

位工人，他们均表示没领到过高

温补贴。在市中华路某汽修厂，

多名修理工也表示，工资是按工

作量考核发放，没有高温补贴，

高温天气时单位会调整作业时

间或发放冰糕、饮料、绿豆汤等

防暑降温食品。

与外卖、建筑行业不同，一

些大型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能

够较好地落实政策，将高温补贴

发放到位。车先生是市属国企

员工，高温补贴能够如期发放。

“外勤岗位每个月发放高温补贴

200元，一年发四个月，随工资发

放，比较及时。”车先生说。

刘女士是通信行业企业员

工，她告诉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之前高温补贴是一年发一

次，560 元。去年开始有所上

调，一个月发 160 元，连续发 4
个月。”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

中发现，能够及时发放高温补贴

的单位多数为国有企业、事业单

位或效益较好的私营企业，规模

小的私营企业一般没有，而且不

少员工对有没有高温补贴、什么

标准、怎么发放都不甚了解。

高温补贴发多少？怎么发？

高温补贴标准如何？该如

何发放？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从人社部门了解到，早在 2006
年，山东省就下发过《关于调整

企业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

的通知》，明确规定企业在岗职

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从事室

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

月 12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

每月 80元。全年按 6月、7月、8
月、9月 4个月计发，列入企业成

本费用。后经过调整，自 2019
年 6月起，从事室外和高温作业

人员，每人每月高温补贴为 200
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140 元。山东这一高温补贴全

年按 6 月、7 月、8 月、9 月共 4 个

月计发，列入企业费用。职工未

正常出勤的，企业可按其实际出

勤天数折算发放。菏泽执行全

省标准。

“高温补贴发放对象其实不

仅限于室外作业职工，根据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

排劳动者在 35摄氏度以上高温

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

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

度降低到 33 摄氏度以下的，都

应当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

总额。”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工

作人员介绍。

此外，根据规定，用人单位

在下列高温天气期间，应当合理

安排工作时间，减轻劳动强度，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日最高气温达

到 40℃以上，当日应当停止工

作；日最高气温达到 37℃以上

至 40℃以下，全天户外露天作

业时间不得超过 5小时，11时至

16时应当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日

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至 37℃
以下，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

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

并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业劳

动者加班加点。

不发高温补贴最高可处20000元罚款

相比社保、公积金或者取暖

费，高温津贴虽然金额少，但事关

劳动者的权益，应该如何保障

呢？发放“冷热不均”现象又该如

何监管呢？

根据《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

保护办法》，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

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的，或者未

按规定标准发放防暑降温费的，

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

2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实际工作中，因为金额

少，不少劳动者碍于面子，或为了

保住饭碗，很少有人对此维权。

职工在与企业的博弈中，处于明

显不对等的地位，因此很多人不

敢主张领取高温补贴的权利。

另外，也有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效

益差，工资发放都十分困难，高温

补贴就很难落实。

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工作

人员介绍：“接到劳动者的维权投

诉多数是以劳动关系为主的，关

于高温补贴的很少，这不仅与企

业经营情况、劳动者自身权益意

识有关，也与部分行业人员流动

性大有关。比如外卖骑手、建筑

工人，多以件计费、包活揽活，成

为企业福利制度的‘边缘人’，很

难享受到诸如高温补贴之类的

劳动权益保护。”

建议增强维权意识，提高违法成本

上图：高温天气下，

建筑工人在室外作业。

上图：炎炎夏日，外

卖小哥在城市里穿梭。

左图：夏季汽修作

业场所难以有效降温。


